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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交发〔2024〕18号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
十大民生项目农村公路新改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根据省政府有关 2024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工作部署和相关

要求，省交通运输厅研究制定了《2024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农村

公路新改建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2024年 3月 11日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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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农村公路新改建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省政府关于 2024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的安排部署，进

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推我省“强

县工程”和乡村建设行动，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全省“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旅游产业路、连接不通路、扩

宽瓶颈路、改善破损路，不断推进农村公路发展从重增量向优存

量转变、从建设向养护转变、从通畅向美丽转变，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建设美丽湖北当好开路先锋。

二、工作目标

按照交通运输部年度工作安排和省政府关于 2024年度十大

民生项目的安排部署，全省确保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1万公里，

力争新增通双通道乡镇 7个，新增通双车道建制村 1157个，建制

村通双车道比例达到 68%以上。

根据全省农村公路预安排计划下达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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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原则，各市州、县市区 6月底前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额和工程形象进度达到全年目标的 50%以上，实现投资

与进度“双过半”；11月底前，完成投资额和工程形象进度达到

全年目标的 100%。

三、重点任务

（一）聚焦路网能级提升，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建设提档

一是实施路网加密工程。持续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建

设旅游产业路 1500公里，强化交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连

接不通路 2000公里，进一步疏通微循环，服务群众便捷出行。

二是实施路网提档工程。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扩宽

瓶颈路 4500公里，着力推进行政村通双车道建设，有效解决农村

公路“路面窄、错车难”问题。

三是实施服务提质工程。因地制宜配套完善公路绿化、公路

驿站、停车区、观景台等，对重要节点实施“微改造、精提升”，

不断提高公路服务水平。

（二）聚焦公路品质提升，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养护提质

一是加强路面改善。持续开展路况自动化检测，对路况检测

评定为次差的路段，针对病害类型和发展程度，精准施策，实施

路面整治、限期清零，不断提高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实施比例。改

善破损路 2000公里，着力解决农村公路“路况差”问题，省级农

村公路路况抽检 3.68万公里，到 2024年底，全省农村公路路况

自动化检测比例力争达到 80%，路面技术状况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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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安全保障。深入实施农村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

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力

争完成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6000公里以上，继续实施农村公路危桥

改造。23个县市区先试先行，推进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工作，

拓宽灾毁资金筹措渠道，逐步构建农村公路防灾减灾资金保障长

效机制。

三是加强试点推广。及时总结交通强国“四好农村路”建设、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等试点经验，积极推进试点经验和典

型成果转化为规章制度、政策文件、技术指南、创新模式等。2024

年，确保交通强国“四好农村路”建设试点和 6个全国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县通过验收，并将试点经验向全省推广，

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养护质效。

（三）聚焦管理水平提升，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管理提效

一是推行路长管路。推动建立以“路长制”为基础的农村公

路应急调度指挥体系，不断完善农村公路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和工

作制度建设，进一步压实路长责任，各级路长定期协调解决工作

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定期研究部署工作任务、定期组织管养工作

考核，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长效机

制。

二是推行数字治路。扎实开展农村公路“一路一档”信息化

建设，加快构建湖北省农村公路综合管理系统，推动数据分类采

集、动态归集和共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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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行全民护路。广泛开展“共建共享、爱路护路、服务

出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开发“四好农村路”养护公益性岗位，

让更多群众成为“四好农村路”发展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建立群众参与农村公路管理长效机制。

（四）聚焦融合发展提升，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服务提能

一是推动规划融合。将“四好农村路”发展规划与国家、省

级新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省流域综合

治理、区域发展布局、强县工程等推进实施中展现交通作为，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二是推动路景融合。持续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活动，以公路的有机更新带动路域环境整治，带动周边历史文化

遗迹保护与展示，带动沿线村镇改造，带动路衍经济开发，带动

乡村振兴发展，带动长效管理，实现 “一路一景、一村一品”。

2024年，完成创建美丽农村路不少于 1000公里。

三是推动路产融合。持续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活动，

推进农村公路与产业、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推动“四好农村

路”示范创建从区域示范引领向全域达标发展转变。2024年，力

争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8-10个，省级示范乡镇 30—

50个。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工作督办。继续开展“四好农村路”五色图评价

工作，将季度评价结果通报至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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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压实县市责任。继续将“四好农村路”建设相关情况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评、强县工程、乡村建设行动评价范畴，将评价

结果与“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年度争先评优、计划规模、资

金分配等挂钩，推动农村公路民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二）强化跟踪服务。充分利用交通运输统计报表管理信息

系统、“以奖代补”信息报送系统等业务管理系统收集农村公路

项目进展和投资完成情况，每月对上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问题，研判形势，及时处置。各市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增

强目标意识，创新推进方式，加强对县市区的跟踪调度，细化责

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年度十大民生项目

农村公路新改建目标任务。

（三）强化资金保障。各地要积极探索“对上争资、政府投

资、对外引资、社会融资、群众捐资”的多元机制，用好涉农资

金整合、政策性贷款等政策，多渠道融资，努力争取一般债券和

政策性银行贷款资金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路建设。积

极争取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切实保障农村公路养护资金足额配套

落实到位，兜底保障本辖区内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资金需求。

（四）强化宣传引导。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批示“四好

农村路”十周年，各地要积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

种媒体和传播手段，着力宣传“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和建设过

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为更好推动“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和 2024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农村公路新改建工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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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落实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充分激发沿线农村群众爱路护路热情，

增强全社会对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保护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



— 8 —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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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建制村通双车道绩效目标表

市州 县市区
建制村

总数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备注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建制村通

双车道比例

拟新增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年底通双车道

建制村总个数

年底建制村通

双车道

比例

全省 23890 15114 63.26% 1157 16271 68.11%

武汉市 1918 1689 88.06% 8 1697 88.48%

市本级 154 94 61.04% 94 61.04%

蔡甸区 277 228 82.31% 228 82.31%

江夏区 325 312 96.00% 312 96.00%

黄陂区 616 616 100.00% 616 100.00%

新洲区 546 439 80.40% 8 447 81.87%

黄石市 763 505 66.19% 17 522 68.41%

市本级 9 9 100.00% 9 100.00%

阳新县 417 243 58.27% 10 253 60.67%

大冶市 337 253 75.07% 7 260 77.15%

十堰市 1801 1187 65.91% 125 1312 72.85%

茅箭区 41 38 92.68% 1 39 95.12%

张湾区 70 56 80.00% 2 58 82.86%

郧阳区 334 176 52.69% 41 217 64.97%

郧西县 276 131 47.46% 49 180 65.22%

竹山县 226 186 82.30% 5 191 84.51%

竹溪县 338 252 74.56% 6 258 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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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建制村

总数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备注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建制村通

双车道比例

拟新增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年底通双车道

建制村总个数

年底建制村通

双车道

比例

房县 293 174 59.39% 18 192 65.53%

丹江口市 223 174 78.03% 3 177 79.37%

宜昌市 1348 884 65.58% 63 947 70.25%

市本级 72 68 94.44% 68 94.44%

夷陵区 177 122 68.93% 5 127 71.75%

远安县 102 62 60.78% 6 68 66.67%

兴山县 89 51 57.30% 6 57 64.04%

秭归县 186 108 58.06% 10 118 63.44%

长阳县 154 90 58.44% 16 106 68.83%

五峰县 96 53 55.21% 7 60 62.50%

宜都市 123 112 91.06% 112 91.06%

当阳市 155 128 82.58% 3 131 84.52%

枝江市 194 90 46.39% 10 100 51.55%

襄阳市 2375 1567 65.98% 104 1671 70.36%

市本级 217 148 68.20% 8 156 71.89%
含东津区、高

新区

襄州区 427 296 69.32% 10 306 71.66%

南漳县 282 171 60.64% 25 196 69.50%

谷城县 241 167 69.29% 8 175 72.61%

保康县 258 165 63.95% 10 175 67.83%

老河口市 217 132 60.83% 10 142 65.44%

枣阳市 538 343 63.75% 26 369 68.59%

宜城市 195 145 74.36% 7 152 77.95%

鄂州市 318 263 82.70% 15 278 87.42%

梁子湖区 84 70 83.33% 5 75 89.29%

华容区 105 85 80.95% 3 88 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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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建制村

总数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备注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建制村通

双车道比例

拟新增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年底通双车道

建制村总个数

年底建制村通

双车道

比例

鄂城区 129 108 83.72% 7 115 89.15%

荆门市 1351 679 50.26% 119 798 59.07%

市本级 72 37 51.39% 17 54 75.00%
含漳河新区、

屈家岭

东宝区 168 97 57.74% 1 98 58.33%

沙洋县 233 131 56.22% 8 139 59.66%

钟祥市 491 203 41.34% 81 284 57.84%

京山市 387 211 54.52% 12 223 57.62%

孝感市 2420 1442 59.59% 156 1598 66.03%

孝南区 386 276 71.50% 25 301 77.98%

汉川市 585 291 49.74% 50 341 58.29%

应城市 376 206 54.79% 6 212 56.38%

云梦县 270 134 49.63% 5 139 51.48%

安陆市 336 240 71.43% 21 261 77.68%

大悟县 269 127 47.21% 23 150 55.76%

孝昌县 198 168 84.85% 26 194 97.98%

荆州市 1538 1058 68.79% 66 1124 73.08%

沙市区 65 58 89.23% 58 89.23%

荆州区 120 88 73.33% 88 73.33%

公安县 259 143 55.21% 20 163 62.93%

监利市 351 230 65.53% 20 250 71.23%

江陵县 120 95 79.17% 95 79.17%

石首市 154 105 68.18% 6 111 72.08%

洪湖市 234 192 82.05% 5 197 84.19%

松滋市 235 147 62.55% 15 162 68.94%

黄冈市 4262 2701 63.37% 179 2880 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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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建制村

总数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备注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建制村通

双车道比例

拟新增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年底通双车道

建制村总个数

年底建制村通

双车道

比例

市本级 56 37 66.07% 10 47 83.93%

黄州区 94 87 92.55% 2 89 94.68%

团风县 287 241 83.97% 22 263 91.64%

红安县 389 193 49.61% 20 213 54.76%

罗田县 414 227 54.83% 2 229 55.31%

英山县 310 232 74.84% 10 242 78.06%

浠水县 651 367 56.37% 25 392 60.22%

蕲春县 530 464 87.55% 18 482 90.94%

黄梅县 499 318 63.73% 30 348 69.74%

麻城市 711 286 40.23% 15 301 42.33%

武穴市 321 249 77.57% 25 274 85.36%

咸宁市 897 599 66.78% 52 651 72.58%

咸安区 125 84 67.20% 5 89 71.20%

嘉鱼县 79 56 70.89% 1 57 72.15%

通城县 178 109 61.24% 10 119 66.85%

崇阳县 187 128 68.45% 10 138 73.80%

通山县 187 119 63.64% 15 134 71.66%

赤壁市 141 103 73.05% 11 114 80.85%

随州市 848 570 67.22% 112 682 80.42%

曾都区 149 140 93.96% 2 142 95.30%

随县 347 265 76.37% 40 305 87.90%

广水市 352 165 46.88% 70 235 66.76%

恩施州 2496 882 35.34% 35 917 36.74%

恩施市 172 76 44.19% 4 80 46.51%

利川市 544 80 14.71% 5 85 15.63%

建始县 367 122 33.24% 6 128 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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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建制村

总数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备注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建制村通

双车道比例

拟新增通双车道

建制村个数

年底通双车道

建制村总个数

年底建制村通

双车道

比例

巴东县 479 218 45.51% 3 221 46.14%

宣恩县 279 91 32.62% 3 94 33.69%

咸丰县 263 130 49.43% 8 138 52.47%

来凤县 187 97 51.87% 2 99 52.94%

鹤峰县 205 68 33.17% 4 72 35.12%

仙桃市 仙桃市 617 498 80.71% 15 513 83.14%

潜江市 潜江市 343 250 72.89% 40 290 84.55%

天门市 天门市 528 293 55.49% 50 343 64.96%

神农架

林区
神农架林区 67 47 70.15% 1 48 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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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拟通过农村公路实现乡镇通双通道

绩效目标表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十四五”拟通过农村公

路实现通双通道乡镇

2023年底是否

已通双通道

是否 2024 年

拟通

双通道

备注

全省 31 个 7 个 7 个

1 十堰市 郧阳区 青山镇 是

2 荆州市 松滋市 卸甲坪土家族乡 是

3 武汉市 新洲区 辛冲街办

4 十堰市 郧阳区 刘洞镇

5 十堰市 郧阳区 白浪镇

6 十堰市 竹溪县 汇湾镇

7 十堰市 竹溪县 龙坝镇 是

8 十堰市 竹山县 大庙乡 是

9 十堰市 郧阳区 叶大乡

10 十堰市 房县 大木厂镇 是

11 十堰市 房县 五台乡 是

12 十堰市 房县 沙河乡 是

13 宜昌市 秭归县 梅家河乡

14 宜昌市 秭归县 磨坪乡 是

15 宜昌市 秭归县 泄滩乡 是

16 宜昌市 枝江市 仙女镇 是

17 襄阳市
老河口

市
袁冲乡

18 襄阳市 宜城市 郑集镇

19 荆州市 监利县 三洲镇

20 荆州市 松滋市 老城镇

21 荆州市 公安县 章田寺乡

22 荆州市 监利县 程集镇 是

23 黄冈市 黄梅县 独山镇

24 黄冈市 蕲春县 狮子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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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十四五”拟通过农村公

路实现通双通道乡镇

2023年底是否

已通双通道

是否 2024 年

拟通

双通道

备注

25 咸宁市 通城县 大坪乡 是

26 咸宁市 通山县 燕厦乡

27 咸宁市 嘉鱼县 簰洲湾镇

28 咸宁市 崇阳县 青山镇

29 恩施州 巴东县 清太平镇

30 恩施州 利川市 南坪乡

31 恩施州 鹤峰县 中营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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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试点推进工作绩效目标表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试点推进工作 备注

1 潜江市 潜江市 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

2 黄冈市 红安县 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

3 荆门市 钟祥市 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

4 襄阳市 南漳县 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

5 宜昌市 宜都市
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开

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6 十堰市 丹江口市
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开

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7 十堰市 张湾区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8 十堰市 郧阳区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9 十堰市 竹溪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0 宜昌市 夷陵区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1 宜昌市 远安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2 宜昌市 秭归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3 宜昌市 长阳自治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4 宜昌市 五峰自治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5 襄阳市 谷城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6 黄冈市 罗田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7 黄冈市 英山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8 咸宁市 通山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19 恩施州 恩施市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0 恩施州 利川市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1 恩施州 建始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2 恩施州 巴东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3 恩施州 宣恩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4 恩施州 咸丰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5 恩施州 来凤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6 恩施州 鹤峰县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27 神农架林区 神农架林区 开展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



— 20 —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4年 3月 12日印发


	鄂交发〔2024〕18号

